
□孙笑侠

在观念多元化的今天， 有个别人

喜欢或留恋某种被社会进步淘汰的旧

现象不足为奇 。 可是据近日发布的

《中国司法文明指数报告 2020-2021》

披露， 民间支持公捕、 公审大会的比

例竟高达 61.3%， 比 2019 年的 55.5%

又提高了 5.8%。 迈进新时期的中国，

对这种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司法行为，

竟有超过六成的民众乐于 “围观” 并

为之喝彩， 这种现象令人忧思。

我国古代有 “刑人与市， 与众弃

之” 的 “示众” 传统， 清代有 “本示

众以威， 俾以怵目而警心” 之意图。

清末沈家本痛恨旧刑律中残忍不仁的

行刑旧制， 专门从刑罚与教育的功能

论述古圣王 “明刑弼教” 之真义， 在

于使用刑罚的同时也要杜绝民众之

“残忍之端， 而导之于仁爱之路”。 沈

家本反对死刑公开执行， 主张 “别设

刑场一所”， “不令平民闻见”。 就在

沈家本启动修律、 改良司法的时候，

回国不久的法科海归杨荫杭发表杂文

《长跪听审考》， 从左传回顾中国古代

有 “坐狱”， 后来改为 “跪审”， 得出

结论称 “未定罪而使之屈辱， 犹未定

罪使之受刑”， “长跪要旨为卑辱之

事”， 因此主张废除长跪听审。 可见，

百余年前的有识之士即对司法文明问

题有了清醒的认识。

从古代刑罚报复和威吓的传统，

到后来刑罚教化思想和示众普法的群

众运动式惯性， 其实质一脉相承。 这

种 “围观” 欲， 实为 “卑辱” 欲。 今

昔民众围观司法的心态， 亦有某种相似

之处。 显性区别不过是手里多了一部手

机， 便利到可以网络围观 ， 狂欢式卑

辱。 迄今遗存的公捕、 公审大会， 实质

是一种比跪审和公开行刑更变本加厉的

示众卑辱的行为。 从法律效果看， 未审

判前的公捕活动避免不了有罪推定的违

法结果； 公审活动除有罪推定的恶果之

外， 还会产生舆论影响审判的压力， 甚

至导致妨碍独立审判的恶劣后果， 进而

使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面临极大的侵

害。 而公捕、 公审大会的社会效果至少

酿出三个反文明的恶果： 其一， 对于嫌

疑人和被告人， 这是一种借国家公权对

个人人格进行人多势众的 “卑辱之事”；

其二， 对于执法者而言， 则是一种恣意

显示国家威权的野蛮心态， 一旦默认，

将会导致违法的 “卑辱 ” 之技层层加

码； 其三， 围观民众则是满足一种基于

民粹主义和泛道德化的吃瓜心理， 若任

其泛滥， 司法制度势必在盲目的群情激

昂中被撕裂。

公捕和公审违反无罪推定的刑事司

法原则， 早有定论。 从明文规定的浅处

说， 我国早在 1988 年， 由 “两高” 及

公安部发布 《关于坚决制止将已决犯、

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 重申禁止示

众： “各地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和审判

机关务必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和有关规

定， 不但对死刑罪犯不准游街示众， 对

其他已决犯、 未决犯以及一切违法的人

也一律不准游街示众。” 从字面看， 似

乎并未明确禁止公捕和公审 ， 但根据

“举轻以明重” 的法理原则， 连 “游街

示众” 都不允许， 更何况公捕和公审！

从司法文明深处看 ， 司法以 “公开程

序” 代替 “示众过程”， 目的是为了保

障被告人权， 彰显司法文明。 公捕、 公

审虽示众而不游街 ， 但它在 “捕 ” 和

“审” 的法定程序外擅自增加法无授权

的 “卑辱” 手段， 这种做法显然违背了

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与精神， 背离了尊重

人权原则之初衷， 明显是有罪推定、 无

视人权的违法行为。

司法公开与司法围观有着相似的外

形， 然而， 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 两者

本质区别就在于有没有正当程序， 有没

有司法理性， 有没有人权保障。 普法三

十多年， 全面推行法治也已近十年， 为

什么这种与法治原则、 人权精神相背离

的愚昧落后意识依然存在？ 不少地方依

然还在乐此不疲地举办公捕 、 公审大

会？ 这固然与百年前就开始讨论的 “国

民性” 所揭示的病根有关， 更与近年来

一些地方执法者的法治能力没有同步提

升， 人权意识依旧淡薄， 以及好大喜功

之风回潮有关。 执法者及其领导有提供

司法 “示众” 和司法 “卑辱” 的动机，

才会有部分民众满足围观欲望的机会。

喂食与享用是因果关系 ， 两者一拍即

合， 关键是要禁止喂食。 由此可见， 对

执法者及其领导加强全面依法治国和人

权教育实有必要， 且道路漫长； 在司法

工作中， 还要排除民粹主义蛊惑和干

扰， 强化对公捕和公审的禁止， 坚持法

治思维和司法专业精神， 用正当制度和

法治理念引导民众对司法的正确理解。

（作者系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导 ，

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

□吴洪淇

近期， 国家 2011 计划司法文明

协同创新中心发布 《中国司法文明指

数报告 2020-2021》， 这是该中心自

2014 年以来发布的第 7 个年度报告。

据项目组介绍， 该报告是通过实地调

查普通民众 （每年 18600 名左右） 和

法律职业群体 （每年 6200 名左右 ）

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用项目课题组独

立收集的最新调查数据来反映社会公

众与法律职业对本地司法文明状况的

满意度。 对于我国的司法改革， 司法

文明指数项目的调研也可以提供一些

有益的反馈。

在该报告所涵盖的十个一级指标

当中， “法律职业化” 这个一级指标

下面包含三个二级指标： 法律职业人

员获得职业培训 、 遵守职业伦理规

范、 享有职业保障。 在历年来的司法

文明指数报告中， “法律职业化” 呈

现出两个比较明显的趋势： 第一、 最

近几年来， 法律职业化这个指标得分

在十个一级指标当中一直处于排名垫

底或倒数第二的位置。 其中， 2020-

2021 年度报告中， 法律职业化一级

指标得分 65.6 分， 比 2019 年的 66.5

分下降 0.9 分。 第二、 “法律职业人

员享有职业保障” 这个二级指标得分

连续三个年度在三个二级指标中都是

最低的， 2020-2021 年度报告显示该

指标得分仅 62.5 分。 法律职业化已

经成为制约我国司法文明状况的一个

短板 ， “法律职业人员享有职业保

障” 已经成为法律职业化建设中最需

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在法律职业人员职业保障方面， 司

法文明指数调查报告主要关注了司法职

业人员的职业待遇、 职业晋升前景、 职

业压力以及职业履职保护状况。 从职业

待遇来看， 除了较为年轻的法律职业从

业人员之外， 法官、 检察官等群体的法

律职业待遇都有显著提升； 职业晋升前

景方面， 较为年长的法检职业人员对职

业晋升前景满意度也有比较普遍的提

升 ， 但对于从业年限不长的年轻人来

说， 满意度却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 职

业压力方面， 主要调查了来自绩效考

核、 媒体舆论、 当事人及其家属以及单

位内部外部干预等方面的压力。 随着司

法改革的不断深入， 特别是司法员额制

和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全面推行， 职业压

力明显升高， 特别是来自绩效考核的压

力； 最后， 从职业履职保护状况来看，

法检人员群体除了部分年轻从业人员之

外， 满意度都有了较大的提升。 但对于

律师群体来说， 职业安全保障满意度在

各个年龄层次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

降。 特别近几年， 律师行业从业人数急

剧增加导致行业内部竞争加剧， 而一些

地方律师依法执业屡受干扰和施压， 直

接导致律师职业环境一定程度的恶化。

法律职业人员职业保障满意度的持

续低迷，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法律职

业人员职业收益与职业付出的失衡， 也

反映出法律职业激励环境的变化甚至恶

化。 这种恶化相当程度抵消了近几年我

国司法改革所采取的各方面举措的成

效， 同时也导致了近几年来法律职业队

伍中， 特别是部分公检法职业人员的流

失。

正因为看到前期司法改革中存在的

相关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 “严格公

正司法” 部分特别强调要进一步 “深化

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全面准确落实

司法责任制， 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

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这就意味着要通

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回应改革进程中出

现的问题， 在十八大以来的司法改革基

础上， 通过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

套改革， 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

回应。

需要注意的是， 二十大报告特别强

调要 “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 说

明顶层设计中已经充分注意到司法责任

制改革措施推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

题， 相关的改革举措还未能全面准确地

加以落实， 这也导致了法律职业人员对

职业保障方面的负面评价升高。

为此， 在新一轮的改革中， 必须针

对司法改革具体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回应措施， 矫正部分

法律职业人员职业收益与职业付出之间

的失衡状态。 从各国的司法改革经验来

看， 塑造高素质的法律职业群体是提供

让国民满意的优良司法产品的一个前提

性条件， 而高素质法律职业群体的养成

需要有一个优良的法律职业激励环境。

只有进一步改进司法职业激励环境， 才

能吸引高素质的人才源源不断进入司法

队伍当中， 进而推动实现 “努力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 的基本目标。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 博导）

□谢佑平

“中国司法文明指数” 是国家 “2011 计

划” 和 “双一流” 建设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

新中心开发的一种法治量化评估工具。 近

日， 《中国司法文明指数报告 2020-2021》

面向社会公布。 该指数虽然不具官方性， 但

涉及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司法文明现状排

名， 还是受到较广泛关注。 新公布的排名

中， 有两个省排名相差悬殊， 作为一名刑事

部门法的学者和兼职律师， 我对两省的司法

文明现状还是比较了解的， 两地排名本应不

相上下， 但为何排名相差甚远？ 原因在于这

项指数的分类指标设计不够科学， 将司法权

力、 当事人诉讼权利、 民事司法程序、 刑事

司法程序、 行政司法程序、 证据制度、 司法

腐败遏制、 法律职业化、 司法公开、 司法文

化作为文明指数的 10 项计量指标， 其中一

些指标似过于空泛， 公众不明就里， 无法给

出符合实际的回答。

任何指数的设定都不容易， 尤其是人文

社会科学类的司法文明指数。 但是， 只要计

量指标设计科学， 指数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就

能显现出来。 各分类指标应尽可能具体精

细， 简单明了， 有据可查， 如以下方面可列

入指标设定：

最高法、 最高检指导案例的采纳率。 我

国是成文法国家， 强调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但由于我国各地司法水平参差不齐， 时常出

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 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对

司法公正的理解和感受。 为此， 最高法、 最

高检推出了指导案例制度， 定期将各地具有

典型意义的案件收集起来， 编纂成册公布发

行， 形成指导案例， 要求各地司法机关在以

后的类似案件中参照执行， 做到统一标准，

类案同判。 因此， 一个地区司法机关所做的

裁决， 如果被最高法、 最高检采纳为指导案

例， 说明该地区司法机关对该案所涉法律的

理解和把握是准确的， 能够反映出该地司法

机关在重大、 疑难、 复杂案件中的司法水平

和裁决能力。 可以说， 被最高司法机关纳入

的指导案例越多， 说明该地区的公正司法水

平越高； 反之， 则越低。

司法人员违纪违法查处率。 司法的过

程， 是由司法人员掌控的， 以刑事案件为

例， 从立案侦查到提起公诉、 一审二审、 执

行， 每一阶段都需要司法人员客观公正、 秉

公执法， 任何滥用职权、 违法乱纪、 徇私枉

法的行为， 都可能导致冤枉无辜或放纵犯

罪， 最终酿出冤假错案。 英国哲学家培根

说 : “一次不公正的裁判， 其恶果甚至超过

十次犯罪。 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 而

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要实现公

正司法， 就必须提高司法公信力。 近年来， 针对司法队伍开

展的专项整治活动， 不少司法人员被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净化了司法环境， 为公正司法、 文明司法创造了基础性条

件。 司法人员的形象是司法文明的重要指标， 一般说来， 某

段时间内司法人员因违纪违法被查处的越少， 说明该地区的

司法廉洁程度越高； 反之， 则越低。 因此， 司法文明指数，

应该纳入对司法人员自身纪律素养和法律遵循程度的评估。

民事判决执行率。 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具有终局性和权

威性， 法律赋予了其强制执行力， 即使当事人不服继续申

诉， 在没有裁定中止执行前， 都应当对判决予以尊重和执

行。 如果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 轻则被法院列为失

信人， 重则被追究刑事责任。 因此， 公民对人民法院生效裁

判的尊重和执行情况， 与该地区人口的法律素养相关， 也直

接决定该地区司法文明的程度。 “老赖” 多的地区， 司法文

明度一般不会高。 因此， 民事判决执行率或者失信人的相关

数据， 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司法文明程度。

涉讼上诉上访率。 我国法律规定， 一个案件经过两级法

院审判， 所做的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如果对生效判决仍然

不服， 可以提起申诉或向有关信访部门投诉。 因此， 一个地

区司法机关所做的裁判， 是否被上诉上访及其占比， 也能反

映出该地区司法机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水平与能力。 凡

司法公正的案件， 一般少有申诉上访； 反之， 则不然。 因

此， 司法文明指数， 可以将涉讼上诉上访率作为重要的计量

指标。

此外， 各省法科毕业生培

养人数 、 总人口中法科生占

比 、 在相关时期各省司法英

模、 优秀公诉人和法官数、 承

担国家和最高司法机关研究项

目数等， 也可列为计量依据。

（作者系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导，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

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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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理思维的清晰度， 助推法治社会的能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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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职业化”为何总是排名垫底

公捕、公审支持率升高令人忧虑

（未经授权， 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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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同律师事务所黄忠

薇律师，遗失律师执业证，执业

证号：13101201911083968，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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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上海盛鹿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及上海科宁工程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决定， 上

海盛鹿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上海科宁工程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后， 上

海盛鹿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存续， 上海盛鹿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30万元增

加到230万元， 上海科宁工程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注销， 上海科

宁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注销

后其债权、 债务、 人员、 资产

均由上海盛鹿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承继。

特此公告。

上海盛鹿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科宁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2日

吸收合并公告


